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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電話 02-29307930 轉 1301 

平日 21:00 及星期六 12:30 以後和假日請轉 1323 

衛教指導資訊-影像醫學部 

注射顯影劑檢查後注意事項 

1.針拔除後請加壓止血 3-5 分鐘，勿揉，以免瘀血腫脹。 

2.檢查結束後可立即進食。 

3.極少部份人會有遲發性過敏發生，如回家後發現蕁麻疹或身體不明原因發

癢時，上班時間請與本單位聯絡，若於下班後或情況嚴重時請先立刻掛急

診處理。 

4.若出現全身倦怠、尿量減少、水腫、食欲不振、噁心、嘔吐、意識不清等

「尿毒」的症狀，可能產生含碘顯影劑腎病變，請先立刻掛急診處理。 

5.(   )您此次的腎絲球過濾率≥45 mL/min/1.73 m^2，檢查後若無任何不適，

請於一週後，自行約掛原門診看檢查結果。 

(   )您此次的腎絲球過濾率為      mL/min/1.73 m^2，(或有充血性心臟

病、六週內傳統開腹手術)。有含碘顯影劑腎病變風險(施打含碘顯

影劑三天內，在無其他原因下，腎功能變差達到血清肌酐增加 0.3 mg 

/dL 以上或增加為原血清肌酐數值之 1.5 倍（含）以上。)，經您的

開單醫師評估，因病情需要，且取得您(或家屬)同意後，已完成注

射顯影劑檢查。請於注射含碘顯影劑後48 - 72小時回診確認腎功能。 

 

 


